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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14:30。
2、会议地点：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208号玖安广场媒体中心。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长林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计3,035,334,74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146％。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共计2,969,503,3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78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7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65,831,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9％。

2、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并见证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其中，议案

十五、十六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所有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624,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6%；反对19,569,1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47%；弃权 141,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7%。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3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637%；反对 19,569,
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214%；弃权141,47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9%。

2、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71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36%；反对19,607,6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60%；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5%。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20,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985%；反对 19,607,
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799%；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3、关于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614,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3%；反对19,579,1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50%；弃权 141,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46%。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2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491%；反对 19,579,
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366%；弃权141,07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

4、关于审议2026年度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896,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67%；反对20,071,9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13%；弃权 365,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1%。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593%；反对 20,071,
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850%；弃权365,872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7%。

5、关于审议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截至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

股份857,354,140股）、明毅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股权登

记日持有公司股份2,112,138,742股）均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32,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174%；反对 19,579,53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372%；弃权 2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32,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174%；反对 19,579,
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372%；弃权2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

6、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597,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7%；反对19,569,1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47%；弃权 16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56%。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04,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226%；反对 19,569,
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214%；弃权168,573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

7、关于审议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及2025年度薪酬执行结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710,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35%；反对19,583,2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2%；弃权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3%。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17,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953%；反对 19,583,
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28%；弃权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8%。

8、关于2026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59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7%；反对20,373,1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2%；弃权 3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1%。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100,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976%；反对 20,373,
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425%；弃权3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9%。

9、关于2026年度向联合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59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7%；反对20,730,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30%；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4%。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100,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976%；反对 20,730,
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860%；弃权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10、关于2026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59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7%；反对20,373,1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2%；弃权 3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1%。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100,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976%；反对 20,373,
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425%；弃权3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9%。

11、关于2026年度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4,595,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8%；反对20,370,1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1%；弃权 3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21%。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103,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5021%；反对 20,370,
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380%；弃权368,672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9%。

12、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发行债务类融资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278,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92%；反对20,043,9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4%；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4%。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785,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389%；反对 20,043,
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425%；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13、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740,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44%；反对19,582,5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2%；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4%。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47,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397%；反对 19,582,
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18%；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14、关于审议《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15,731,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42%；反对19,581,8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1%；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7%。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38,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260%；反对 19,581,
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407%；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1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5.01.姚长林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014,557,461股

15.02.董保芸女士获得选举票数：3,014,557,363股

15.03.王国新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014,557,253股

15.04.田佳琳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014,557,253股

15.05.张明睿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014,557,254股

15.06.吴立鹏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014,557,25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姚长林先生获得选举票数：45,064,579股

15.02.董保芸女士获得选举票数：45,064,481股

15.03.王国新先生获得选举票数：45,064,371股

15.04.田佳琳先生获得选举票数：45,064,371股

15.05.张明睿先生获得选举票数：45,064,372股

15.06.吴立鹏先生获得选举票数：45,064,373股

姚长林、董保芸、王国新、田佳琳、张明睿、吴立鹏当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公

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起三年。

16、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6.01.李曙光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014,560,461股

16.02.杨金观先生获得选举票数：3,014,560,347股

16.03.秦虹女士获得选举票数：3,014,560,35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6.01.李曙光先生获得选举票数：45,067,579股

16.02.杨金观先生获得选举票数：45,067,465股

16.03.秦虹女士为获得选举票数：45,067,476股

李曙光、杨金观、秦虹当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起

三年。

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洪玉先生因在公司连续任职已满六年，依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截至本公告日，刘洪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离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刘洪玉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职、勤勉

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司对刘洪玉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王存斌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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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22
日以现场结合电子通信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姚长林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董事会选举姚长林先生为董事长，任期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姚长林先生作为代

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二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姚长林先生、杨金观先生、秦虹女士3人组成，姚长林先生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由杨金观先生、李曙光先生、秦虹女士3人组成，杨金观先生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秦虹女士、李曙光先生、杨金观先生3人组成，秦虹女士任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由李曙光先生、杨金观先生、姚长林先生3人组成，李曙光先生任主任委员。

5、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姚长林先生、秦虹女士、田佳琳先生3人组成，姚长林先生任主任委员。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田佳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姚长林先生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平先生、魏学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十二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吴立鹏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任期至第十二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吴立鹏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兼任首席合规官，任期至第

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邓晓天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本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聘任杨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86-010-85619759
电子邮箱：000031@cofco.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3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及个人情况说明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一、当选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情况说明

1、总经理田佳琳先生

田佳琳，男，1980年5月出生，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

程师。2006年8月进入公司，历任深圳公司厦门鹏源项目工程部工程师、副经理，广州金域蓝湾项目

副总经理，深圳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成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西南区域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西南区域公司总经理，华南大区公司总经理，2021年9
月起至2026年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24年7月起任北方大区公司总经理，2026年5月起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

2、副总经理李平先生

李平，男，1981年4月出生，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工程管理专业工学学士，工程师。2004年8月进

入公司，历任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主郡项目部经理，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瑞吉项

目部经理，海南公司总经理助理及副总经理，苏州公司总经理，苏南区域公司总经理。2021年6月起

任上海大区公司（2024年4月更名为华东大区公司）总经理。2021年9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3、副总经理魏学问先生

魏学问，男，1979年3月出生，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2000年8月进入中粮集团，历任中粮置业行

政部副总经理、西单大悦城招商部总监、朝阳大悦城副总经理兼招商部总监、商业管理中心招商部总

经理、中粮置地上海公司副总经理兼静安大悦城总经理、公司战略部（2024年4月更名为战略运营中

心）总经理，2024年11月起任公司商业管理中心（2025年6月更名为商业事业部）总经理。2024年6月

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4、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吴立鹏先生

吴立鹏，男，1979年6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学士，南澳大利亚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2002年加入中粮集团，历任中粮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部

税务与产权管理部总经理，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监兼资金管理部总经理。2021年8月起任

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2024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2026年5月起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

官。

5、邓晓天女士

邓晓天，女，1984年1月出生，北京大学外交学专业法学硕士。2008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粮

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中粮贸易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

2020年1月加入公司，2022年9月起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25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吴立鹏先生持有本公司200股股票。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及情况说明

杨杰，女，1978年12月出生，北京大学法律硕士。2005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中粮地产证券事务

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资本市场部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杨杰女士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截至目前，杨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26-022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
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31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锂先生
6、召开会议的通知已于2026年3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6-017）。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其中：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
6
1

980,062,670
968,830,779
11,231,891
66.7938%
66.0283%
0.7655%

88
9,722,240
0.6626%

95
989,784,910
67.4564%

90
9,736,240
0.6635%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一）非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1

2

3

4

5

审议议案

《2025年度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关于确认董
事 2025 年度
薪酬及 2026
年 度 薪 酬 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议案》

《关于变更H
股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用 途 的

议案》

股份类别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989,784,910
9,736,240

978,553,019
11,231,891
989,742,910
9,736,240

978,553,019
11,189,891
989,642,910
9,736,240

978,553,019

11,089,891

989,642,910
9,736,240

978,553,019
11,089,891
989,642,910
9,736,240

978,553,019
11,089,891

同意

股数

989,283,985
9,332,315

978,149,094
11,134,891
989,299,585
9,323,415

978,140,194
11,159,391
988,963,045
9,142,875

977,959,654

11,003,391

989,132,285
9,312,115

978,128,894
11,003,391
989,132,285
9,312,115

978,128,894
11,003,39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的比例

99.9494%
95.8513%
99.9587%
99.1364%
99.9552%
95.7599%
99.9578%
99.7274%
99.9313%
93.9056%
99.9394%

99.2200%

99.9484%
95.6439%
99.9567%
99.2200%
99.9484%
95.6439%
99.9567%
99.2200%

反对

股数

455,225
382,725
382,725
72,500
420,225
389,725
389,725
30,500
654,665
568,165
568,165

86,500

487,525
401,025
401,025
86,500
487,525
401,025
401,025
86,500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的比例

0.0460%
3.9309%
0.0391%
0.6455%
0.0425%
4.0028%
0.0398%
0.2726%
0.0662%
5.8356%
0.0581%

0.7800%

0.0493%
4.1189%
0.0410%
0.7800%
0.0493%
4.1189%
0.0410%
0.7800%

弃权

股数

45,700
21,200
21,200
24,500
23,100
23,100
23,100

0
25,200
25,200
25,200

0

23,100
23,100
23,100

0
23,100
23,100
23,100

0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0.0046%
0.2177%
0.0022%
0.2181%
0.0023%
0.2373%
0.0024%
0.0000%
0.0025%
0.2588%
0.0026%

0.0000%

0.0023%
0.2373%
0.0024%
0.0000%
0.0023%
0.2373%
0.0024%
0.0000%

议 案
是 否
通过

是

是

是

是

是

6

7

8

9

《关于开展以
套 期 保 值 为
目 的 的 外 汇
衍 生 品 交 易

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
有 资 金 购 买
理 财 产 品 及
进 行 现 金 管
理的议案》

《 关 于 2026
年 度 向 银 行
申 请 授 信 额
度 暨 提 供 担
保的议案》

《关于第七届
董 事 会 董 事
薪 酬 及 独 立
董 事 津 贴 的

议案》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总计
其中：中小

投资者
A股

H股

989,642,910
9,736,240

978,553,019
11,089,891
989,642,910
9,736,240

978,553,019
11,089,891
989,642,910
9,736,240

978,553,019
11,089,891
989,642,910
9,736,240

978,553,019
11,089,891

989,131,585
9,311,415

978,128,194
11,003,391
973,556,671
2,948,892

971,765,671
1,791,000

987,918,889
8,879,219

977,695,998
10,222,891
989,103,285
9,283,115

978,099,894
11,003,391

99.9483%
95.6367%
99.9566%
99.2200%
98.3745%
30.2878%
99.3064%
16.1498%
99.8258%
91.1976%
99.9124%
92.1821%
99.9455%
95.3460%
99.9537%
99.2200%

488,225
401,725
401,725
86,500

16,063,139
6,764,248
6,764,248
9,298,891
1,700,921
833,921
833,921
867,000
516,525
430,025
430,025
86,500

0.0493%
4.1261%
0.0411%
0.7800%
1.6231%
69.4750%
0.6913%
83.8502%
0.1719%
8.5651%
0.0852%
7.8179%
0.0522%
4.4167%
0.0439%
0.7800%

23,100
23,100
23,100

0
23,100
23,100
23,100

0
23,100
23,100
23,100

0
23,100
23,100
23,100

0

0.0023%
0.2373%
0.0024%
0.0000%
0.0023%
0.2373%
0.0024%
0.0000%
0.0023%
0.2373%
0.0024%
0.0000%
0.0023%
0.2373%
0.0024%
0.0000%

是

是

是

是

其中第7、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累积投票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子议案名称

《选举李锂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李坦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单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黄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易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浦洪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股份类别

总计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A股
H股
总计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A股
H股

得票数

987,009,726
8,199,556
99.7196%

977,016,335
9,993,391

983,559,799
7,633,129
99.3711%

977,016,335
7,109,891

987,801,694
8,920,024
99.7996%

977,016,335
10,064,891
987,823,528
8,074,858
99.8018%

977,016,335
10,931,891
984,483,481
7,618,311
99.4644%

977,016,335
8,048,391

988,587,950
8,767,780
99.8791%

977,016,335
11,003,3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恩智、王雯茜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26-02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选举产生了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

此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工会通知，公司职工以民主选举方式选举王建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职工董事。

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李锂先生（董事长）、李坦女士、单宇先生
独立董事：黄鹏先生、易铭先生、浦洪先生
职工董事：王建一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上述7名董事组成，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

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上述董事会成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职工董事简历附后。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
会主任委员（召集人）黄鹏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黄鹏
易铭
浦洪
李锂

委员
易铭、浦洪
黄鹏、李锂
易铭、李坦
李坦、浦洪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单宇先生
副总经理：李坦女士
财务负责人：陈娟女士
董事会秘书：钱风奇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张文譞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董事会秘书钱
风奇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张文譞先生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
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单宇先生、李坦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陈娟女士、钱
风奇先生、张文譞先生简历附后。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5-26980311
传真：0755-86142889
电子邮箱：stock@hepalink.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朗山路21号
邮政编码：518057
五、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张平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仍继续在公司任

职。截至本公告日，张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张平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
职工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职工董事
王建一先生，1982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08年加入本集团，任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

物控部经理。2010年起历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组织及人力资源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王建一先生通过参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在资产管理人就计划参与者的利益而

持有的15,118,025股A股中持有1.42%的权益。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财务负责人
陈娟女士，1975年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拥有CGMA全球特许管理会计师和FIPA澳大利亚

资深公共会计师资格证，具备超过 20年大型跨国上市企业财务管理经验。2012年至 2015年先后任
IBM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和联想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6年至2017年任 IBM大
中华地区硬件系统服务部内控负责人；2017年至2022年任顺丰集团客户结算中心负责人；2022年至
2023年任顺丰航空财务总监；2023年8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财经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陈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董事会秘书
钱风奇先生，1985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长期从事资本市场研究和投资工作，深耕医疗产

业。2008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担任博时基金医药行业研究员；2010年8月至2013年8月期间担
任高盛集团（中国）医药行业资深研究员；2013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担任挪威中央银行（挪威主权

基金）（中国/香港）基金经理，拥有8年二级市场医疗行业投研经历。2016年起更深度地参与医疗产业

投资，专注于一级市场，于2017年1月至2019年8月，以及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期间担任领沨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于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期间担任微医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战略投

资部负责人。2021年8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H股联席公司秘书。

钱风奇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截至本公告日，其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证券事务代表
张文譞先生，1989年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2021年10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张文譞先生已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截至本公告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26-023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2026年5月22日16:30在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31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以现场与通讯
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当日通过口头方式告知各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
与表决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锂先生主
持。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李锂先生为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主任委员（召集人），委员会成员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单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坦女士为副总经理，聘任陈娟女士为财务负

责人，聘任钱风奇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张文譞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三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2.召开地点：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19号五矿海润酒店21楼3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侯昭飞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2,233人，代表股份1,731,597,3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7237%。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24人，代表股份684,765,29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9407%；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209人，代表股份 1,046,832,

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3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231人，代表股份644,031,76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09%；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4.关于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补充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2026年度董事及管理层薪酬方案的议案；
6.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议案名称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于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补充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本项议案关联股
东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26年度董事及管理层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股数/票数

1,713,854,001
1,718,042,240
1,709,828,134

506,809,458

1,712,244,078
1,712,419,434

比例

98.9753%
99.2172%
98.7428%

29.2683%

98.8823%
98.8925%

反对

股数/票数

15,073,722
11,037,545
18,582,239

135,654,899

16,405,734
16,214,840

比例

0.8705%
0.6374%
1.0731%

7.8341%

0.9474%
0.9364%

弃权

股数/票数

2,669,612
2,517,550
3,186,962

407,844,283

2,947,523
2,963,061

比例

0.1542%
0.1454%
0.1840%

23.5531%

0.1702%
0.1711%

表 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议案名称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议案

关于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补充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026 年度董事及管理层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股数/票数

626,288,435
630,476,674
622,262,568

506,809,458

624,678,512

624,853,868

比例

97.2450%
97.8953%
96.6199%

78.6932%

96.9950%

97.0222%

反对

股数/票数

15,073,722
11,037,545
18,582,239

135,654,899

16,405,734

16,214,840

比例

2.3405%
1.7138%
2.8853%

21.0634%

2.5473%

2.5177%

弃权

股数/票数

2,669,612
2,517,550
3,186,962

1,567,412

2,947,523

2,963,061

比例

0.4145%
0.3909%
0.4948%

0.2434%

0.4577%

0.4601%

表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五、会议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富强、张子杰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股东、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会决议；
2.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7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22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黄
速建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黄速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一并辞去战略与投资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委员会委员职务。黄速建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
三分之一，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未超过审计委员会委员的半数，为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
在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黄速建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职责，其辞职申请自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规定尽快完成
独立董事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黄速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公司董事会向黄速建先生在担任相关职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工作表示诚挚的敬意与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